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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林彝族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对县第十七届人大第三次会议第117号建议的

答复

张红芬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维修秋实小区路灯亮化》的建议已交我们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1、 基本情况
秋实小区自建房小区内原道路两侧的强弱电管道及相关配电设施由东管会于2003年统一建设完成，但后期在各户自建房施工过程中故意挖断、损坏、阻塞、填埋后占为己有用于绿化、菜园。致使强弱电管道无法穿通正常使用，已无法安装用线路供电的路灯。2011年10月由东管会筹集资金，县住建局统一招投标，以低价中标的方式统一为该片区建设安装太阳能路灯24盏，因小区无物业管理人员，无法对路灯进行正常的维护保养和巡视，电瓶损坏、被盗十分严重，加之线路老化短路等原因，已致目前只有20%的路灯正常工作。
2、 意见建议办理情况

近两年来多次与多家安装路灯的公司联系、咨询。经我局研究决定对该小区进行太阳能路灯维修、新装施工。通过前期询价、议标等程序，于2019年7月21日开始开工，7月25日完工并投入使用，主要维修太阳能路灯24盏，系统地点迁移6盏。为保障小区照明全覆盖，在原来两根灯杆之间都新装一盏太阳能路灯，并在小道上按照3盏太阳能路灯，共新装一体化太阳能路灯22盏，填补了无路灯照明的空白，彻底解决小区居民夜晚出行照明问题，提高了居民生活质量，收到居民一致好评。
三、下步工作方向

在下步工作中，我局将做好后期的维护工作，方便居民出行，为周边住户营造良好的生活环境。
最后感谢您对石林县住建工作的关心支持。

（联系人：薛亚梅  联系电话： 67782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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